
技术开发合同

（受托开发）
项目名称： 座椅耐久试验                            
委 托 方： 安路普（北京）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甲  方）
研究开发方：北京理工大学 
（乙  方） 

签订地点：   北京市海淀区
签订日期：      2020  年   12  月 6  日
有效期限：   2020 年12 月 6日至 2021 年 12 月 30 日
合同双方就研发   座椅耐久试验   项目，经过平等协商，在真实、充分表达各自意愿的基础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达成如下协议，共同恪守。
1.标的技术的内容、范围和要求（含技术指标）

（见附件1）

2.研究开发计划（进度安排）

（见附件2）

3.履行期限、方式

3.1履行期限
自2020 年12 月 6日至 2021 年 12 月 30 日止。
3.2履行方式
3.2.1乙方应按期完成研究开发工作，交付研究开发成果，提供有关的技术资料和必要的技术指导，帮助甲方掌握研究开发成果。
3.2.2乙方按照   试验报告  方式向甲方提交本合同项目技术成果。

（如：产品设计、工艺规程、材料配方和其他图纸、论文、报告等技术文件；磁盘、磁带、计算机软件；样品、样机；成套技术设备等等） 

3.2.3数量：   1    单位：   套    。

4.研究开发费用、支付方式及发票

4.1本项目研究开发费用（含税）人民币（大写） 拾贰 万元（￥120000.00）。

4.2研究开发费用的支付方式及发票（采用以下第     种方式）。

①一次总付： 拾贰 万元。
②分期支付：首次支付     万元，剩余支付时间（见附件2）。
4.3甲方在收到乙方出具的上述4.2条确定数额的发票后15日内向乙方支付。

5.利用研究开发费用购置的设备、器材、资料的财产权属

5.1利用研究开发费用购置的设备、器材、资料的财产权属（乙）方所有。（注：财产权属甲方时等同于开发费代购货物。）
5.2其他约定：   无         
6.技术情报和资料的保密
6.1保密内容
本合同涉及的技术参数、资料、数据、文档、技术方案、技术成果，及各自所有的技术、业务和经营信息等在内的所有情报与资料。

6.2保密人员范围
直接或间接涉及本合同的甲乙双方所有相关人员。

6.3保密期限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的 3 年。

6.4泄密责任
未经一方同意，另一方不得对外使用、复制、租售、传播或披露上述任何信息。一方泄密的，应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
7.技术风险责任的承担

7.1在履行本合同的过程中，确因在现有水平和条件下难以克服的技术困难，导致的研究开发部分或全部失败所造成的损失，以第 ② 种方式承担技术风险责任：

①由甲方承担所有风险责任；

②由乙方承担所有风险责任；

③由甲乙双方承担风险责任，其中甲方承担   ％；乙方承担   ％。

7.2一方发现技术风险存在并有可能致使技术开发失败或部分失败的情形时，应自发现上述情形之日起15日内通知另一方，并采取适当措施减少损失。逾期未通知或未采取适当措施而致使损失扩大的，应当就扩大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7.3技术风险的认定
7.3.1本合同项目的技术风险按         方式认定。认定技术风险的基本内容应当包括技术风险的存在、范围、程度及损失大小等。
7.3.2认定技术风险的基本条件
7.3.2.1本合同项目在现有技术水平条件下具有足够的难度；
7.3.2.2乙方在主观上无过错且经认定研究开发失败为合理的失败。

7.3.3若甲乙双方就技术风险的认定产生争议，应当交由（第三方机构）进行认定。因此产生的相关费用，由认定结果对其不利的一方承担。

8.技术成果的归属和收益的分成办法

8.1技术成果的归属

8.1.1本合同所产生的技术开发成果及其相关知识产权（包括专利与非专利技术）归（甲）方所有。
8.1.2（甲）方享有申请专利的权利。
8.1.3除约定为双方所有的情形外，一方转让专利申请权的，另一方享有以同等条件优先受让的权利。

8.2由本项目技术成果产生的收益的分成办法

8.2.1合同所产生的技术开发成果及其相关知识产权（包括专利与非专利技术）产生的收益归（甲）方所有。未经对方同意，任何一方不得将本合同的相关技术和知识产权泄露、许可或转让第三方。
8.2.2（甲、乙）方可以将本合同的研究技术成果用于论文发表、科研项目或国家、省部级奖励申报。
其他约定：  无         
9.验收的标准和方式

9.1研究开发所完成的技术成果，由甲方组织验收，以本合同附件1的有关技术指标为验收标准，甲方在验收完成后7日内出具技术项目验收证明。
9.2若甲乙双方因验收结果发生争议，应当交由（第三方机构）鉴定。因此产生的相关费用，由鉴定结果对其不利的一方承担。

10.违约责任

10.1乙方应当保证其交付给甲方的技术开发成果不侵犯任何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如发生第三人指控甲方实施的技术侵权的，乙方应当承担全部的法律责任。
10.2一方违约造成另一方不良社会影响或经济损失，则另一方有权追究该方责任，要求其消除影响，并赔偿损失。
10.3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约定，造成付款迟延或者技术开发工作停滞、延误的，按照合同金额以  万分之二/天  的比例承担违约责任，但违约金总额上限不超过合同总金额的20%。

11.合同终止或解除

11.1合同履行完毕后，本合同终止。
11.2在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因作为研究开发标的技术已经由他人公开（包括以专利方式公开），知晓方应在7日内通知另一方解除合同。合同解除后，双方按本合同第7.1条约定分配责任。逾期未通知的，知晓方承担自该情形出现之日以后的全部责任。
11.3鉴于研发存在失败风险，甲方同意因研发失败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乙方在已收取的研究开发费用范围内承担责任。

12.争议的解决办法

在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双方可以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甲乙双方均可向乙方住所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3.名词和术语的解释

（若有，见附件3）
14.其它

14.1合同附件是本合同的组成部分。

14.2本合同一式伍份，甲方执贰份，乙方执叁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14.3本合同经双方签字并盖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签字盖章页）

委托方（甲方） 安路普（北京）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名称（签章）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张晓锋                     （签字）  项目负责人   张加                                       
住所 （通信地址） 昌平区流村镇流村工业园


电话 13146042233
                 
开户银行  华夏银行北京北沙滩支行

  
帐号10252 000000 596791       邮政编码
102200           
研究开发方（乙方）         北京理工大学           名称（签章）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王伟              （签字）

项目负责人
董明明         
住所（通信地址）          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5号      
电话
13611103699
         
开户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北京紫竹院支行

帐号
0200007609014435495       邮政编码
100081  
附件1：标的技术的内容、范围和要求（含技术指标）

填写说明：

1.技术背景、研发目标、功能需求、技术方法和路线、具体要求等；
甲方需要向某主机厂提供新研制座椅，按照主机厂要求，进行座椅耐久性试验。甲方提供座椅和工装，乙方提供试验设备和测试设备，乙方根据甲方提出要求，进行载荷谱生成，在乙方的道路模拟试验台上完成座椅的耐久试验，根据试验结果，出具试验报告

2.技术指标和参数。
2.1 试验设备精度：位移误差不大于1mm，速度误差不大于0.1m/s；
设备频响范围：0~100Hz，最大行程不小于300mm
2.2 测试系统误差：加速度误差不大于0.05g，位移误差不大于0.5mm，速度误差不大于0.2m/s

2.3 能够实现24h连续试验
注：要写出关键内容，不能空洞，否则无法履行。
附件2：研究开发计划（进度安排）

填写说明：
1.总体研究开发计划、年度/季度/月度计划、具体步骤以及所要求达到的目标；
1.1 进行项目方案讨论2020年12月6~12月12日
1.2 2020年12月12~12月20日，甲方进行工装加工
1.3 2020年12月21日~2021年2月1日，乙方完成载荷谱构造
1.4 2021年4月1日，完成台架耐久试验
1.5 2021年6月1日，完成数据处理和试验报告撰写
1.6 2021年6月10日，甲方完成项目验收

2.并列出时间表。
注：若采取分期付款方式，则需要在本附件列明分期付款的时间、金额。

附件3：名词和术语的解释

填写说明：
因技术合同专业性较强，为避免对关键词和术语的理解发生歧义引起争议，可对定义不特定的词语和概念作特定的界定，以免引起误解或留下漏洞。

